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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王美花

再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八　條　　第七條同意備案申請案經審查通過，並依第五條規定獲得年度裝置容量分

配者，主管機關應發給同意備案文件；其記載事項如下：

　　一、申請人。

　　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型別及使用能源。

　　三、計畫設置之發電設備數量、總裝置容量及設置場址。

　　四、同意備案編號。

　　五、其他依法應履行之事項。

　　前項審查，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邀集有關機關（構）代表及學者、專家開會

審查。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記載事項，不得變更。但有正當理由，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設置者得依規定格式填具變更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附件二），向

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第七條申請案未獲得年度裝置容量分配者，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申請。

　　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五目但書免附輸配電業併網審查意見書之申請案，

嗣後如經輸配電業確認其應備條件不符者，其同意備案文件自始無效。

第 十三 條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運轉期間，因設備老舊、損壞或其他相關事

由，申請更換與裝置容量有關之設備者，應經由輸配電業核轉主管機關同意

後，始得更換，且更換設備後之總裝置容量不得超過原設備登記文件所記載之

總裝置容量。

　　前項更換，應自主管機關同意之日起一年內完成更換及併網；必要時，得

於屆期前二個月內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限不得逾六個月，

並以一次為限。如因而有暫停計算電能躉售期間之必要者，應同時申請，其期

間之計算，與更換之期間同。

　　第一項裝置容量設備更換後，應檢附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至第

六款、第八款與第九款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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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四 條 　　基於供電可靠度、電力品質、供電安全及購售電量等因素，公用售電業與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簽訂之購售電契約中，應約定併網、運轉、更換設備

及查核相關事項。

　　前項購售電契約，就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應約定於該設備運轉期間，因電

力網有輸配電業執行興建、維護及管理業務，或有天災、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

歸責於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之事由，致該設備全部或部分無法與電力網互

聯達一定期間者，就無法互聯之期間應暫停計算電能躉售期間，並應約定相關

權益事項。

　　第一項購售電契約，就使用依太陽光電發電業設置共同升壓站及容量分配

作業要點設置之共用升壓站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應另約定該設備於運轉期

間，因共同升壓站有更換、維護或有天災及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全部或部分無

法與電力網互聯達一定期間者，經輸配電業核轉主管機關備查後，就無法互聯

之期間應暫停計算電能躉售期間，並應約定相關權益事項。

　　前二項所定暫停計算電能躉售期間，與無法與電力網互聯之期間同。

第 十五 條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運轉期間，因故須搬移其部分或全部設備至同

一設置場址之其他位置者，應依規定格式填具搬移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

（附件五），向主管機關申請，經核准後，始得搬移。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於完成搬移及併網後，應依規定格式填

具搬移備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附件六），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搬移，應自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一年內完成搬移及併網；必要時，

得於屆期前二個月內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如因而有暫停計算電能

躉售期間之必要者，應同時申請，其期間之計算，與搬移之期間同。

第 十六 條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於運轉期間，因故須遷移至另一設置場址，且其

新設置場址與原設置場址位於同一直轄市、縣（市）內者，準用前條規定。

　　前項遷移，其新設置場址與原設置場址分屬不同直轄市、縣（市）者，準

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向原設置場址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經核准後，向新設置場

址所在地主管機關，準用第七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前二項情形如屬遷移部分設備者，準用前條第一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

經核准後，其遷移部分準用第七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辦理，其未遷移部分準用第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依第二項申請遷移全部設備者，於取得新設置場址所在地主管機關發給同

意備案文件之日起，原設置場址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文件失其效力。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遷移，應自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一年內完成遷移及併

網；必要時，得於屆期前二個月內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如因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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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計算電能躉售期間之必要者，應同時申請，其期間之計算，與遷移之期間

同。

第 十七 條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設備於完成設置及併網

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書面通知，繳納一定金額之模組回收費用：

　　一、適用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度起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

　　二、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修正生效後，依本辦法規

定取得同意備案文件。

　　前項設置者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或第十三條規定申請更換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其設備於完成更換及併網後，應另依中央主管機關之書面通知，繳納一

定金額之模組回收費用。

　　前二項一定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檢討後每年另以公告定之；其收取相

關作業方式及時程如附件七。

　　逾期未繳納模組回收費用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繳。

第十七條之一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其設備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審查辦法規定結合漁業經營設置，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取得主管機關發

給之設備登記文件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書面通知，繳納一定金額之漁業

環境友善公積金：

　　　一、適用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度起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

　　　二、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後，依本辦法

規定取得同意備案文件。

　　　　　　　　前項一定金額，應按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各期售電或發電度數，依該設備

所適用年度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所定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

費率計算；其收取相關作業方式及時程如附件七之一。

　　　　　　　　逾期未繳納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繳。

第 十八 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申請同意備案或設備登記之文件有變造、偽造、

虛偽不實或違反法令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依行政程序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撤銷同

意備案或設備登記文件。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之同意備案或設備登記文件：

　　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情形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或設備登記

文件記載事項不符或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二、第一型或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取得之電業籌設許可或自用

發電設備工作許可函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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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三、違反第八條第三項、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十三條、第十五條或第十六

條規定，未經核准而擅自變更。

　　四、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提供運轉資料之規定，且情節重大。

　　五、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終止運轉發電。

　　六、自行申請放棄（附件八）。

　　七、未依第十七條規定繳納模組回收費用。

　　八、未依前條規定繳納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

　　九、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設置未依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辦理，或

未依符合海岸管理法第二十六條所定條件之施工計畫書之內容或說明

事項辦理。

　　前項除第六款自行申請放棄情形外，按其情形得改善者，主管機關於廢止

前得先通知限期改善。於限期改善期間，得通知公用售電業暫停計算電能躉購

期間。

　　第一型或第二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取得之發電業執照或自用發電設

備登記證有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所定之廢止事由，而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

者，於限期改善期間，得通知公用售電業暫停計算電能躉購期間。

　　第一型或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取得之發電業執照或自用發電設

備登記證有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其設備登記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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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附件七

模組回收費用之收取相關作業方式及時程說明

一、收取對象

1、適用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度起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

2、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修正生效後，依本辦法取得同意備案文

件。

3、前二款情形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或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申請更換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

二、收取機關：中央主管機關。

三、收取時間：

1、屬收取對象 1及 2者，分十期繳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時間內繳納完成。

2、屬收取對象 3者，更換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模組回收費用，得計入於前項分期期間

繳納。但分期期間已結束者，應於更換完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時，一次完成繳納。

3、繳納模組回收費用不因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十五

條第三項、第十六條第五項及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四項暫停計算電能躉售或躉購期

間之情事，而暫停繳納；有本辦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情事時，應一次繳納完

畢。

4、未依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申請更換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一部或全部，且經查屬實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其更換部分，命其一次完成模組回收費用之繳納。

四、有關模組回收費用依本條例第七條規定納入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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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之一附件七之一

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之收取相關作業方式及時程說明

一、收取對象

1、適用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度起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

2、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後，依本辦法取得同意備案文

件。

二、收取機關：中央主管機關。

三、收取時間：

1、屬收取對象 1者，由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委託公用售電業，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時間，於購電費用範圍內代為辦理繳納。

2、屬收取對象 2者，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時間內繳納完成。

四、有關漁業環境友善公積金依本條例第七條規定納入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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